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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广府办字〔2023〕62 号

区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文化旅游康养产业
发展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区直各单位：

为切实贯彻《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全

域旅游发展的意见》（赣发〔2018〕13 号）和《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

（赣办字〔2019〕2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

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4〕15 号）和《省

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4〕

40 号）精神，充分发挥我区文化旅游资源区位优势，鼓励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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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到我区开发投资文化旅游康养产业，支

持我区文旅康养企业做大做强，加快项目转型升级，促进全区文

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意见。

—、安排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区本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1 亿元的文化旅游康养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发展。文旅康养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持补助文旅康养项目建设、旅游品牌创

建、文化康养品牌建设、旅游商品开发、旅游人才培养等。

2.适用对象为新引进或已落户并在本区注册的文化旅游康

养企业。

二、供地政策

1.文旅基础设施用地及配套项目用地：主要指用于项目红线

范围内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码头）、栈道、索道、缆车、游

步道、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及旅游娱乐设施、大型景观、按星级

标准建设的酒店、餐馆、商业街区、大型商业综合体、温泉泡池、

陈展馆等经营性项目建设用地，按市场评估价为起始价挂牌供

地。

康养产业基础设施用地及配套项目用地：按照国家对经营性

用地依法办理有偿用地手续的规定，采取出让、租赁等方式优先

保障供应，主要指用于项目红线范围内建设康复医院、学校、颐

乐学院、展示厅、颐养中心、中医药健康养老、旅居养老、医疗

服务、康复养生、文化养老、康复辅具、智慧科技等康养产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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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用地，按市场评估价为起始价挂牌供地。

2.文旅康养商住开发用地：主要指在项目红线范围内用于可

分割，对外销售的商住建设用地。文旅康养商住开发用地按土地

市场评估价起始价挂牌供地。

3.文旅康养项目建设用地供地要求：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

则，经专家评审后，以政府批准项目规划指标和投资额为主要依

据进行供地，其中文旅康养项目商业用地，投资方需自持 30%以

上并至少自持十年以上，与出售部分纳入统一经营、统一管理、

统一打造业态。

4.以上出让方式供地的项目用地依法实行招拍挂。

三、项目扶持政策

按文旅康养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的 10%至 30%的比例予以相应

扶持（项目投资总额包括土地出让金、固定资产投资，但不含用

于商住非旅游康养项目投资的部分）。具体为：

文旅康养投资总额在 1 亿元（含）至 5 亿元的部分，按其文

旅康养项目投资总额的 10%扶持；

文旅康养投资总额在 5 亿元（含）以上至 10 亿元的部分，

按其文旅康养项目投资总额的 15%扶持；

文旅康养投资总额在 10 亿元（含）以上至 15 亿元的部分，

按其文旅康养项目投资总额的 20%扶持；

文旅康养投资总额在 15 亿元（含）以上至 20 亿元的部分，

按其文旅康养项目投资总额的 25%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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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康养投资总额在 20 亿元以上的部分，按其文旅康养项

目投资总额的 30%扶持。

四、品牌扶持政策

1.对新创评的国家 5A、4A、3A 级的景区，分别给予一次性

奖励 300 万元、100 万元、20 万元；给予行业主管部门 60 万元、

30 万元、5 万元工作经费；被评定为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

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休闲街区，旅游风情小镇等品牌的景区，

分别给予奖励 60 万元、30 万元；给予行业主管部门 30 万元、

15 万元工作经费。

2.对新创评的省 5A、4A、3A 级乡村旅游点，分别给予一次

性奖励 3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给予行业主管部门 15 万元、

5 万元、2 万元工作经费。

3.对新创评的国家五星、四星级、三星级的饭店，分别给予

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100 万元、10 万元。对新获评的五星级、

四星级、三星级民宿，正常运营 1 年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

励 8 万元、5 万元、3 万元。对新获评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

的农家乐，正常运营 1 年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3 万元、1 万元。

4.对新获评的五星级、四星级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10 万元。

5.对新建旅游厕所的，按照 AAA 级 8 万元/座、AA 级 5 万元

/座、A 级 3 万元/座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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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音乐舞蹈曲艺类等群体性节目参加由市级以上宣传和文

旅部门主办的比赛，当年度获国家级金奖、银奖、铜奖的，分别

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当年度获省级金奖、

银奖、铜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5 万元、10 万元、5 万元；

当年度获市级金奖、银奖、铜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3 万元、2 万元。

7.美术书法摄影文学类作品及音乐舞蹈等个人参加由市级

以上宣传和文旅部门主办的比赛，当年度获国家级金奖、银奖、

铜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5 万元、3 万元；当年度

获省级金奖、银奖、铜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3 万

元、2 万元；当年度获市级金奖、银奖、铜奖的，分别给予一次

性奖励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

8.文旅商品(包装设计)参加由市级以上文旅部门主办的比

赛，对获得国家级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对获得省级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

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3 万元、2 万元；对获得市级一、二、三

等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

五、人才扶持政策

1.参加由市级以上文旅部门主办的相关技能比赛，获得国家

级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5 万元、3

万元;获得省级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3 万元、2 万元；对获得市级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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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奖励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

2.对新考取导游员资格证书且在广丰区内连续从事导游工

作 1 年（含 1 年）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2000 元；对新考取中级

导游员证书且在广丰区内连续从事导游工作 1 年（含 1 年）以上

的，一次性奖励 3000 元；对新考取高级导游员证书且在广丰区

内连续从事导游工作 1 年（含 1 年）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10000

元。

3.对在广丰区内从事导游工作并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级表

彰的优秀导游员称号的导游员，按国家级 10000 元、省级 8000

元、市级 5000 元标准给予奖励。

六、其他优惠政策

1.鼓励 A 级景区与旅行社签订团队合作优惠政策，凡 A 级景

区团队游人数每年达 3 万人以上的，政府将按照“一企一策”的

原则，给予一定扶持奖励。

2.对列入市级以上重点旅游项目，项目建设期间免收县级

（含）以下行政事业性收费（人防易地建设费除外），市级（含）

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规定收费标准的下限执行；地产开发部

分按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政策标准收取。

七、申报程序

1.凡符合以上奖励条件的企业、单位和个人，无任何违法违

规行为均可申报。涉及品牌奖励晋级的，补给级差部分奖励。

2.申报时限：（一）旅游项目奖励政策以开工日期分期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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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为与政府签订投资合同约定最后项目完成建设期限。

（二）旅游品牌创建、旅游标准化建设、旅行社评星的奖励申报，

达到奖励条件 3 个月内即时申报，逾期不予办理。

3.申报材料（一）申报奖励项目的申请表证件齐全有效、企

业运营正常，且无违法犯罪和不良征信记录，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或委托代理身份证明和委托书，与申请项目有关的证件、凭证。

（二）以上所有材料均应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

章，并用 A4 纸按顺序装订成册。

4.申报审核：（一）旅游项目奖励政策的认定由区文广新旅

局、区审计局牵头，会同区财政局、区商务局、区自然资源局、

区住建局、项目所在地乡镇成立审核小组，负责对投资方相关票

据、凭证等进行审核。（二）A 级景区、度假区、示范区创建奖

励的认证以通过各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机构等级评定为唯

一标准。（三）A 级乡村旅游点、民宿创建的认证以省文旅厅、

市文广新旅局公布的官方文件为唯一标准。（四）对获省市以上

的其他类荣誉称号的认证以文化和旅游部、省文旅厅、市文广新

旅局等各级部门的评定为唯一标准。

5.资金兑现：（一）项目扶持资金在项目投资（不含用于商

住非旅游康养项目投资）达到文旅康养项目投资总额的 30%后开

始兑现财政扶持政策，具体兑现进度根据项目建设进度按双方约

定执行，原则上一年结算一次。（二）奖励资金拨付：旅游品牌

创建、旅游标准化建设、旅行社评星等的奖励资金，在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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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程序申报获批后三个月内拨付。区财政局负责定期对以上奖励

资金进行核拨，区审计局负责监督，区文广新旅局负责支付。

八、其他

1.投资者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违约情况，区政府有权收回

项目扶持资金，并按双方约定的方式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

2.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实行，试行期三年，此前出台的相关

政策与本意见不符的，以本意见为准。

3.本意见由广丰区文化旅游康养产业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2 日

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2023 年 6月 12 日印发


		
	2023-06-12T11:19:42+0800
	广丰区政府-2
	0




